附件5
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工图审查机构名称：（盖公章）

	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资料审查具体情况自查表

	单项
	子项
	审查具体内容
	是否提交
	未提交原因

	 资料审查情况
	1.1 消防设计说明
	设计依据及技术标准运用是否准确；设计说明是否完整
	□是  □否
	　

	
	1.2 工程规划许可证
	核对建设工程规模、使用性质是否一致。

□ 新建项目

□ 临时性建筑的规划批准文件。
□涉及建筑面积、证载功能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化的装修工程、改扩建工程。 

□新产业新业态规划用地性质的项目，如体检中心、建筑面积大于200 平方米的医疗（门诊）场所装修、改扩建建设项目。

□月子中心、建筑面积小于200 平方米的医疗（门诊）场所、民营培训机构所在建筑为非商业服务设施用地的装修、改扩建项目。

□规划部门函件、意见 （建筑使用功能变更等内容））
	□是  □否
	□根据建设单位提交《建设项目装饰装修工程情况说明》反应，　不属自然资源局规划审批范畴。

□ （其他原因，需要自行填写）

	
	1.3 原主体建筑消防审验批文或备案凭证（装修、改扩建工程提供）
	□核对装修、改扩建后使用功能与建筑使用性质是否一致 

□都市型产业建设项目是否满足《都市型产业项目土地用途与建筑物使用功能对照表》的要求。


	□是  □否
	　

	
	1.4 设计单位资质 
	核对设计单位是否符合相应的消防设计资质

（如装修内容涉及改变防火分区等原土建的建筑功能，改变消防系统等原土建消防措施的，需要由原设计单位或与原设计单位相同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）
	□是  □否
	　

	
	1.5其他部门的批文或意见
	□ 发改或经贸部门出具的规划确认等批准文件。（新、扩、改建的加油站的工程）

□ 土地证明文件（含红线图）（撬装式加油装置建设工程）

□ 选址会议纪要（加氢站建设工程）

□房屋产权证明等建筑物合法证明材料（1998年9月1日前竣工投入使用的）

□专家评审意见（特殊设计、甲乙类易燃易爆建筑）
	□是  □否
	


